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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09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068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2) 環 境 衞 生 及 有 關 服 務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就 處 理 酒 牌 申 請 事 宜 ， 請 政 府 告 知 本 會  
1)  2025年 ， 新 申 請 、 續 牌 和 獲 發 酒 牌 的 數 目 ；  
2) 當 中 有 多 少 新 申 請 及 續 牌 的 申 請 未 獲 批 准 ， 原 因 爲 何 ；  
3) 不 獲 批 而 提 出 上 訴 ， 最 終 成 功 獲 批 的 個 案 數 目 ；  
4) 就 現 時 的 審 批 時 間，當 局 會 否 考 慮 推 出 措 施 以 進 一 步 縮 短，如 會，詳 情  

 為 何 ； 如 不 會 ， 原 因 爲 何 ；  
5) 就 處 理 酒 牌 審 批 涉 及 的 人 手 及 開 支 ； 及  
6) 有 指 現 時 申 請 酒 牌 的 要 求 過 於 嚴 苛，如 持 牌 人 只 能 代 表 單 一 處 所，更 要  
     求 持 牌 人 駐 守 於 該 處 所；若 持 牌 人 休 假，雖 可 申 請 委 任 人 暫 代，但 在 現  
     時 人 手 短 缺 下 編 配 困 難；一 旦 持 牌 人 離 職，更 可 能 導 致 酒 牌 出 現 真 空 狀  
     況，影 響 處 所 營 運，亦 未 能 滿 足 客 人 所 需。就 此，當 局 有 否 考 慮 檢 討 並  
     放 寬 酒 牌 要 求 ， 如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不 會 ， 原 因 爲 何 ? 
 
 
提 問 人 ： 梁 進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6) 

答 覆 ：  

1) 所 需 資 料 分 列 如 下 ：  
 2025年  
新 酒 牌 申 請  986 

(包 括 10會 社 酒 牌 ) 
續 期 申 請  6 032 

(包 括 221會 社 酒 牌 ) 
獲 發 酒 牌 * 7 470 

(包 括 236會 社 酒 牌 ) 
*包 括 於 2025年 前 遞 交 ， 並 於 2025年 簽 發 的 酒 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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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所 需 資 料 分 列 如 下 ：  

未 獲 批 准 申 請  數 目  原 因  
新 酒 牌  1 -申 請 人 不 是 持 有 酒 牌 的 適 當 人 選  

-批 出 牌 照 違 反 公 眾 利 益  
續 期  3 -申 請 人 不 是 持 有 酒 牌 的 適 當 人 選  

-批 出 牌 照 違 反 公 眾 利 益  
 
3) 所 需 資 料 分 列 如 下 ：  

未 獲 批 准 申 請  不 獲 批 准 而 提 出 上 訴  上 訴 後 成 功 獲 批 的 個 案 數 目  
新 酒 牌  0 0 
續 期  1 上 訴 個 案 已 於 2026年 3月 5日

在 市 政 服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進 行

會 議 ， 現 有 待 上 訴 委 員 會 作

出 判 決 及 公 布  
 
4) 現 時 酒 牌 的 新 申 請 及 續 期 申 請，申 請 人 除 須 按 規 定 提 交 所 需 文 件 外，相

關 申 請 在 酒 牌 局 審 批 前 亦 須 經 有 關 部 門 的 審 核 及 諮 詢，從 而 確 保 審 批 決

定 符 合 相 關 法 例 及 公 眾 利 益。一 般 而 言，在 文 件 齊 備 且 無 爭 議 的 情 況 下，

一 般 處 理 新 酒 牌 申 請 的 平 均 時 間 約 需 40至 45個 工 作 天，而 續 期 申 請 則 約

需 35至 40個 工 作 天 。  
 

  酒 牌 局、作 為 酒 牌 局 秘 書 處 的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，以 及 相 關 部 門 一 直 致 力

提 升 審 批 效 率。為 持 續 優 化 發 牌 程 序，本 署 不 時 檢 視 相 關 審 批 流 程，並

在 參 考 業 界 人 士 意 見 後，已 推 行 多 項 利 便 營 商 措 施，包 括：持 牌 人 可 於

酒 牌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3至 4個 月 提 交 續 牌 申 請，確 保 有 足 夠 時 間 處 理；酒 牌

續 期 的 有 效 期 最 長 可 達 兩 年，減 少 需 要 續 牌 的 頻 率；申 請 人 可 採 用 電 子

方 式 提 交 申 請 表 格，比 紙 本 更 為 簡 便；以 及 以 短 訊 及 電 郵 向 持 牌 人 ／ 申

請 人 發 出 酒 牌 續 期 通 知 ， 讓 他 們 適 時 跟 進 。  
 

  本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業 界 意 見 及 各 項 申 請 的 實 際 處 理 時 間，在 維 持 嚴 謹

牌 照 審 批 標 準 以 保 障 公 眾 利 益 ， 以 及 便 利 營 商 的 前 提 下 ， 積 極 探 討 任 何

可 行 的 優 化 措 施 ， 以 回 應 社 會 及 業 界 的 需 要 。  
 
5) 本 署 有 9名 員 工 在 酒 牌 局 秘 書 處 工 作，亦 有 40名 員 工 在 轄 下 3個 酒 牌 辦 事

處 工 作，負 責 協 助 酒 牌 局 處 理 酒 牌 及 會 社 酒 牌 的 申 請，部 份 人 員 也 同 時

處 理 其 他 牌 照 的 行 政 及 文 書 工 作 。 2025-26年 度 修 訂 預 算 總 開 支 為

1,478萬 元 。  
 
6) 根 據 《 應 課 稅 品 (酒 類 )規 例 》 (第 109B章 )規 定 ， 酒 牌 應 只 發 給 「 適 當 人

選 」。條 文 規 定 必 須 由 一 名「 自 然 人 」持 有 酒 牌，負 責 履 行 法 律 及 管 理

責 任 ， 因 此 簽 發 酒 牌 的 條 件 之 一 ， 是 持 牌 人 必 須 親 自 監 督 處 所 的 運 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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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鑑 於 持 牌 人 突 然 離 開 崗 位 會 對 售 酒 業 務 經 營 者 造 成 影 響，酒 牌 局 在 參 考

業 界 意 見 後，已 在 2017年 3月 落 實 後 備 持 牌 人 機 制，這 項 利 便 營 商 的 措 施

容 許 業 界 人 士 及 早 物 色 和 提 名 一 名 合 適 人 選 作 為 後 備 持 牌 人 ， 在 有 需 要

時 執 行 持 牌 人 的 職 務 ， 從 而 把 持 牌 人 突 然 離 開 崗 位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少 。  
 

  此 外，為 處 理 一 些 持 牌 人 離 職 但 因 不 同 原 因 拒 絕 轉 讓 牌 照 的 個 案，酒 牌

局 自 2017年 7月 已 制 定 機 制，業 務 經 營 者 只 要 能 提 交 證 明 文 件，即 使 未 有

原 持 牌 人 同 意 ， 也 可 申 請 轉 讓 酒 牌 ， 而 無 須 重 新 遞 交 酒 牌 申 請 。  
 
  本 署 未 來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業 界 的 意 見 ， 積 極 探 討 進 一 步 優 化 措 施 。  

 
 
 

– 完  –


